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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克谨律师事务所 

关于濮阳市濮阳县棚户区改造项目的 

法律意见书 

致：濮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河南克谨律师事务所受托担任濮阳市濮阳县棚户区改造项

目的专项法律顾问，本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遵循诚实、守信、独立、勤勉、尽责的原则，按照律师

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

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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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引言 

一、释义 

除非本法律意见书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的含义如下： 

简称/合称 对应全称或含义 

县政府 濮阳县人民政府 

县发改委 濮阳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县环保局 濮阳县环境保护局 

县住建局 濮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县国土局 濮阳县国土资源局 

城投公司 濮阳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豫开城投 濮阳豫开百城建设有限公司 

建投公司 濮阳县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专项评价报告》 
《濮阳市濮阳县棚户区改造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

平衡专项评价报告》    

《法律意见书》 
《河南克谨律师事务所关于濮阳市濮阳县棚户区

改造项目的法律意见书》 

卓越会所 河南卓越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本所 河南克谨律师事务所 

元、万元、亿元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二、声明 

对本法律意见书，本所作出如下声明： 



1、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已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

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发表法律意见。 

2、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

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濮阳市濮阳县棚户区改造项目进行了充

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及重大遗漏。 

3、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

的事实，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有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委托方或

者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作为制作本法律意见书的依

据。 

4、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仅就濮阳市濮阳县棚户区改造项目

有关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并不对有关财务、审计等专业事项发表

意见。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引述的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及相关

文件中的数据、意见及结论，并不表明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对该

等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5、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濮阳市濮

阳县棚户区改造项目的法律文件，随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愿意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6、本法律意见书供濮阳市濮阳县棚户区改造项目申请专项

债券及发行使用，未经本所授权，本法律意见书不得被用作任何

其他目的。 

  



第二部分  正文 

一、项目单位的主体资格 

濮阳市濮阳县棚户区改造项目单位濮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实施单位为濮阳豫开百城建设有限公司。县住建局现持有

濮阳县人民政府于 2017 年 8 月 22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证书》，载明基本信息如下： 

机构名称：濮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1092800565365XP 

机构性质：机关 

机构地址：河南省濮阳县红旗路东段路南 

负责人：李玉民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濮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系具有

独立法人资格的机关单位，具备以濮阳市濮阳县棚户区改造项

目申请专项债券资金的主体资质。 

二、项目基本概况 

濮阳市濮阳县棚户区改造项目共包括 9 个项目，分别是濮阳

县产业集聚区棚户区改造金堤小区安置房建设项目（三期），濮

阳县产业集聚区棚户区改造盘锦小区安置房建设项目（三期） ，

濮阳县城北棚户区改造项目，濮阳县六队车站、县计委家属院、

三建公司等片区改造项目，濮阳县龙城国际安置房建设项目（四

期），濮阳县煤建公司、木材公司等棚户区改造项目，濮阳县棚



户区改造清河小区安置房建设项目，濮阳县濮上人家安置房建设

项目（三期），濮阳县魏庄东街二期（南关片区）棚户区改造项

目，每个项目的基本情况如下。 

（一）濮阳县产业集聚区棚户区改造金堤小区安置房建设项

目（三期） 

该项目改造范围为濮阳县城乡结合部的陈村、贺村，改造区

占地面积约 213,334.40 ㎡（合 320亩），共涉及居民 2,575 人，

725 户，拆迁房屋及构筑物 129,830㎡（均为有产权住房），其

中陈村 1,129 人，318 户，拆迁房屋及构筑物 56,946.12 ㎡（均

为有产权住房）；贺村 1,446 人，407 户，拆迁房屋及构筑物 

72,883.88 ㎡（均为有产权住房）。该项目采用产权置换的方式

进行安置。安置区建设地点位于濮阳县产业集聚区国庆路南、大

庆路西、国顺路东、金水路北侧地块。安置区规划用地面积

76,992.253 ㎡（合 115.488 亩），总建筑面积为 181,048 ㎡，其

中住宅建筑面积 146,304 ㎡，配套设施建筑面积 6,542㎡，地下

建筑 28,202 ㎡。 

（二）濮阳县产业集聚区棚户区改造盘锦小区安置房建设项

目（三期） 

该项目改造范围为濮阳县城乡结合部的陈庄村、鲁五星村、

刘五星村、管五星村，改造区占地面积约 743,337.05㎡（合 1,115

亩），共涉及居民 8,354 人，2,230 户，拆迁房屋及构筑物 381,000

㎡（均为有产权住房），其中，陈庄涉及居民 3,818 人，1,222



户，拆迁房屋及构筑物 208,781.17㎡；鲁五星村涉及居民 1,260

人，280 户，拆迁房屋及构筑物面积 47,838.57 ㎡；刘五星村涉

及居民 923 人，205 户，拆迁房屋及构筑物面积 35,024.66 ㎡；

管五星村涉及居民 2,353 人，523 户，拆迁房屋及构筑物面积

89,355.61 ㎡。该项目采用产权置换的方式进行安置。安置区建

设地点位于濮阳县产业集聚区石化路以南、盘锦路以西、文化路

以东地块。安置区规划用地面积 229,015.127㎡（合 343.521亩）,

总建筑面积为 547,528 ㎡，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477,794㎡，地下

建筑面积 69,735 ㎡。地上建筑面积主要建设住宅建筑面积

443,715 ㎡，39 栋，均为 18 层。 

（三）濮阳县城北棚户区改造项目 

该项目改造范围为濮阳县铁丘路以北、解放路以东、马颊河

以西、昌盛路以南片区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及附着物，改

造区占地面积约 621.78 亩，共涉及居民 635 户，拆迁房屋及构

筑物 126,000 ㎡。该项目采用产权置换的方式进行异地安置。安

置区建设地点位于昌盛路南侧、育民北路西侧。项目安置区规划

用地面积 66,667 ㎡（合 100 亩），总建筑面积为 149,068 ㎡，

其中住宅建筑面积 120,000 ㎡，配套设施建筑面积 10,868 ㎡，

地下建筑 18,200 ㎡。共建设住宅 1,000 套，项目户均建筑面积

为 120 ㎡。 

（四）濮阳县六队车站、县计委家属院、三建公司等片区改

造项目 



该项目改造范围为马颊河以西、解放路以东、红旗路以南、

国庆路以北居民区，拆迁面积约 1,116.30 亩，共涉及居民 1,350

户，拆迁房屋及构筑物 265,000 ㎡（有产权住房 213,559 ㎡，无

产权住房 41,152.8 ㎡，营业用房 10,288.2 ㎡）。该项目采用产

权置换的方式进行原地安置。安置区建设地点位于濮阳县杨安路

南侧、解放路东侧、伯玉路南北两侧。安置区规划用地面积

126,667.3 ㎡（合 190 亩），总建筑面积为 313,043 ㎡，其中住

宅建筑面积 252,000 ㎡，配套设施建筑面积 12,042 ㎡，地下建

筑 49,001㎡。 建设住宅 2,100套，项目户均建筑面积为 120㎡。 

（五）濮阳县龙城国际安置房建设项目（四期） 

该项目改造范围为濮阳县城乡结合部的邢庄、裴西屯、王庄、

孙庄、邢楼，改造区占地面积约 373,335.2 ㎡（合 560亩），共

涉及居民 1,310 户，拆迁房屋及构筑物 235,300 ㎡（均为有产权

住房）。该项目采用产权置换的方式进行安置。安置区建设地点

位于濮阳县富民路以北、大庆路以东、未来路南侧；学士路东、

富民路北、未来路南、文硕路西侧。安置区规划用地面积 138,750

㎡（合 208.12 亩），总建筑面积为 327,475.30 ㎡。 其中住宅

建筑面积 270,600 ㎡；配套设施建筑面积 8,192.50 ㎡；地下建

筑 48,682.8 ㎡。共建设住宅 2,255套。项目户均建筑面积为 120

㎡。 

（六）濮阳县煤建公司、木材公司等棚户区改造项目 



该项目改造范围为铁丘路以北、解放路两侧居民区，改造区

占地面积约 569.97 亩，共涉及居民 620 户，拆迁房屋及构筑物 

119,800 ㎡。该项目采用产权置换的方式进行异地安置。安置区

建设地点位于昌盛路北侧、解放路东侧、育北路西侧。安置区规

划用地面积 66,667 ㎡（合 100 亩），总建筑面积为 141,615 ㎡，

其中住宅建筑面积 114,000㎡，配套设施建  筑面积 9,968㎡，

地下建筑 17,647 ㎡。共建设住宅 950 套，项目户均建筑面积为

120 ㎡。 

（七）濮阳县棚户区改造清河小区安置房建设项目 

该项目改造范围为濮阳县城乡结合部的西刘贯寨、前刘贯寨、

东刘贯寨、沙河寨，改造区占地面积 1,780 亩，共涉及居民 5,692

人，2,267户，拆迁房屋及构筑物 403,438㎡（均为有产权住房）。

该项目采用产权置换的方式进行安置。置区建设地点位于濮阳县

黄河路以南，胜利路以北，龙乡路以西，新东路以东地块。安置

区规划用地面积 220,471.7 ㎡（合 330.706 亩），总建筑面积为

543,743 ㎡，其中住宅建筑面积 439,120 ㎡，配套设施建筑面积

42,620 ㎡，地下建筑 62,003 ㎡。共建设住宅 3,992套，项目户

均建筑面积为 110㎡。 

（八）濮阳县濮上人家安置房建设项目（三期） 

该项目改造范围为濮阳县城乡结合部的谷家庄、张庄、吉村，

改造区占地面积约 178,920.89 ㎡（合 268.38 亩），共涉及居民

639 户，拆迁房屋及构筑物 114,550㎡（均为住宅）。该项目采



用产权置换的方式进行安置。安置区建设地点位于工业路以东、

国庆路以北、红旗路南侧；吉庆路西、红旗路南、国庆路北。项

目安置区规划用地面积 86,667.1 ㎡（合 130 亩），总建筑面积

为 174,840 ㎡，其中住宅建筑面积 132,285 ㎡，配套设施建筑面

积 16,168 ㎡，地下建筑 26387 ㎡。共建设住宅 1,067 套。项目

户均建筑面积为 124 ㎡。 

（九）濮阳县魏庄东街二期（南关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 

该项目改造范围为南环路以南、解放路以东、马颊河以西居

民区，改造区占地面积约 728 亩，共涉及居民 1,120 户，拆迁房

屋及构筑物 250,000 ㎡（有产权住房 200,000 ㎡，无产权住房及

集体用房 40,000㎡，营业用房 10,000 ㎡）。该项目采用产权置

换的方式进行异地安置。安置区建设地点位于金沙街两侧、天庭

南路西侧。安置区规划用地面积 93,333.8 ㎡（合 140 亩），总

建筑面积为 300,000 ㎡，其中住宅建筑面积 240,000 ㎡，配套设

施建筑面积 17981.82 ㎡，地下建筑 42,018.18 ㎡。共建设住宅

2,000 套，项目户均建筑面积为 120㎡。 

三、项目的公益性 

项目区域内基础设施配套不到位，建设年代久远，房屋破

旧，排水不畅，安全隐患大，居民生活不便，本项目将提高棚

户区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提升城市居民居住水平，改善城

市环境，完善城市功能。 



项目实施有利解决低收入者住房问题，住房难和买房难的

问题有效解决势必影响到社会的问题与和谐。为此，必须将这

部分群体纳入住房保障体系，而棚户区改造可以有效地解决低

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体现社会公平、公证。 

本项目的建设能盘活棚户区的建设用地，可以节约集约利

用土地资源，优化城乡土地、人口和生产力布局，有效解决工

业化、城市化的土地空间和人力资源等要素制约问题，增强区

域经济社会发展后劲。因此，本项目具有社会公益性。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濮阳市濮阳县棚户区改造项目具

有公益性，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该项目不存在违法、违

规情形。 

四、项目审批情况 

（一）棚改计划 

根据河南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于 2018 年

4 月 20 日签发的《关于调整濮阳市 2018 年棚改项目计划的函》

（豫保安居办函〔2018〕8 号），濮阳市濮阳县棚户区改造项目

下 9 个棚户区改造项目均已纳入国家棚改计划。 

（二）濮阳县产业集聚区棚户区改造金堤小区安置房建设项

目（三期）审批手续 

2017 年 10 月 14 日，县发改委作出《关于濮阳县产业集聚

区棚户区改造金堤小区安置房（三期）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的批复》（濮县发改〔2017〕167 号），明确了该项目的建设规

模和内容、选址意见等，其中总投资为 63,762.00 万元。 

2018 年 8 月 13 日，县国土局作出《关于濮阳县产业集聚区

棚户区改造金堤小区安置房（三期）用地的预审意见》（濮县发

改〔2018〕253 号），同意该项目通过用地预审。 

2018 年 8 月 18 日，县发改委作出《关于濮阳县金堤小区三

期安置房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变更的批复》（濮县发改〔2018〕

176 号），同意该项目变更，明确了该项目的建设规模和内容、

总投资额等。 

2018 年 8 月 22 日，县环保局出具《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

表》 ,该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已完成备案，备案号：

201841092800000297。 

2018 年 9 月 12 日，豫开城投取得县住建局核发《建设项目

选址意见书》（选字第 410928201809004 号），建设项目名称为

金堤小区三期安置房建设项目。 

2018 年 10 月 17 日，豫开城投取得县住建局核发《建设用

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410928201810009 号），建设项目名称

为金堤小区三期安置房建设项目。 

（三）濮阳县产业集聚区棚户区改造盘锦小区安置房建设项

目（三期）审批手续 

2017 年 10 月 14 日，县发改委作出《关于濮阳县产业集聚

区棚户区改造盘锦小区安置房（三期）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的批复》（濮县发改〔2017〕166 号），明确了该项目的建设规

模和内容、总投资、选址等意见。 

2018 年 8 月 13 日，县国土局作出《关于濮阳县产业集聚区

棚户区改造盘锦小区安置房建设项目（三期）用地的预审意见》

（濮县国土资〔2018〕256 号），同意该项目通过用地预审。 

2018 年 8 月 18 日，县发改委作出《关于濮阳县盘锦小区三

期安置房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变更的批复》（濮县发改〔2018〕

同意该项目变更，明确了该项目的建设规模和内容、总投资额等。 

2018 年 8 月 22 日，县环保局出具《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

表》 ,该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已完成备案，备案号：

201841092800000299。 

2018 年 9 月 12 日，豫开城投取得县住建局核发《建设项目

选址意见书》（选字第 410928201809001 号、第 410928201809002

号、第 410928201809003 号），建设项目名称为盘锦小区三期安

置房 A 地块、C 地块、D 地块建设项目。 

2018 年 10 月 17 日，豫开城投取得县住建局核发《建设用

地 规 划 许 可 证 》 （ 地 字 第 410928201810006 号 、 第

410928201810007号、第 410928201810008 号），用地项目名称

为濮阳县盘锦小区三期安置房 A 地块、C 地块、D 地块建设项目。 

豫开城投已获得县国土局核发的《建设用地批准书》（市（县）

[2018]建字第 83-1 号、第 83-2 号、第 83-3 号），项目名称分



别为濮阳县产业集聚区棚户区改造盘锦小区安置房（三期）A 地

块、C 地块和 D 地块建设项目。 

（四）濮阳县城北棚户区改造项目审批手续 

2017 年 11 月 17 日，县环保局作出《关于对濮阳县城北棚

户区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濮县环审〔2017〕75号），

同意该项目建设。 

2017 年 11 月 17 日，城投公司取得县住建局核发《建设项

目选址意见书》（选字第 410928201711291 号），建设项目名称

为城北棚户区改造项目。 

2017 年 11 月 17 日，县国土局作出《关于濮阳县城北棚户

区改造项目用地的预审意见》（濮县国土资〔2017〕236 号），

同意该项目通过用地预审。 

2017 年 11 月 20 日，县发改委作出《关于濮阳县城北棚户

区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变更的批复》（濮县发改〔2017〕271

号），同意该项目变更，原濮县发改〔2017〕163 号文件作废。

明确了该项目的建设规模和内容、选址意见等，总投资 49,500.00

万元。 

2017 年 11 月 20 日，城投公司取得县住建局核发《建设用

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410928201711306 号），用地项目名称

为濮阳县城北棚户区改造项目。 

（五）濮阳县六队车站、县计委家属院、三建公司等片区改

造项目审批手续 



2017 年 11 月 17 日，县环保局作出《关于对濮阳县六队车

站、县计委家属院、三建公司等片区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

批复》（濮县环审〔2017〕74 号），同意该项目建设。 

2017 年 11 月 17 日，城投公司取得县住建局核发《建设项

目选址意见书》（选字第 410928201711290 号），建设项目名称

为濮阳县六队车站、县计委家属院、三建公司等片区改造项目。 

2017 年 11 月 17日，县国土局作出《关于濮阳县六队车站、

县计委家属院、三建公司等片区改造项目用地的预审意见》（濮

县国土资〔2017〕237 号），同意该项目通过用地预审。 

2017 年 11 月 20日，县发改委作出《关于濮阳县六队车站、

县计委家属院、三建公司等片区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变更的

批复》（濮县发改〔2017〕273 号），同意该项目变更，原濮县

发改〔2017〕164 号文件作废。明确了该项目的建设规模和内容、

选址等内容，总投资额为 99,500.00万元。 

2017 年 11 月 20 日，城投公司取得县住建局核发《建设用

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410928201711307 号），用地项目名称

濮阳县六队车站、县计委家属院、三建公司等片区改造项目。 

（六）濮阳县龙城国际安置房建设项目（四期） 

2017 年 10 月 14 日，县发改委作出《关于濮阳县龙城国际

安置房（四期）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濮县发改〔2017〕

169 号），明确了该项目的建设规模和内容、总投资、建设期限、

地点等意见。 



2017 年 10 月 14 日，县环保局作出《关于濮阳县龙城国际

安置房（四期）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濮县环审〔2017〕

51 号），同意该项目建设。 

2018 年 8 月 18 日，县发改委作出《关于濮阳县龙城国际安

置房四期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变更的批复》（濮县发改〔2018〕

185 号），同意该项目变更，项目总投资 98,998.00 万元。原濮

县发改〔2017〕169 号批复文件作废。 

2018 年 10 月 17 日，建投公司取得县住建局核发的《建设

用 地 规 划 许 可 证 》 （ 地 字 第 410928201810004 号 、 第

410928201810005号），用地项目名称均为濮阳县龙城国际安置

房（四期）建设项目。 

2018 年 12 月 3 日，县政府作出《关于濮阳县龙城国际安置

房（四期）建设项目用地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批复》（濮县发

改〔2018〕128 号），该项目取得相应划拨用地作为项目建设用

地。 

（七）濮阳县煤建公司、木材公司等棚户区改造项目审批手

续 

2017 年 10 月 17 日，县环保局作出《关于濮阳县城市建设

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濮阳县煤建公司、木材公司等棚户区改造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濮县环审〔2017〕76 号），同意该项

目建设。 



2017 年 11 月 17 日，城投公司取得县住建局核发《建设项

目选址意见书》（选字第 410928201711289 号），建设项目名称

为濮阳县煤建公司、木材公司等棚户区改造项目。 

2017 年 11 月 17日，县国土局作出《关于濮阳县煤建公司、

木材公司等棚户区改造项目用地的预审意见》（濮县国土资〔2017〕

234 号），同意该项目通过用地预审。 

2017 年 11 月 20 日，城投公司取得县住建局核发的《建设

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410928201711308 号），用地项目名

称为濮阳县煤建公司、木材公司等棚户区改造项目。 

2017 年 11 月 20日，县发改委作出《濮阳县煤建公司、木材

公司等棚户区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濮县发改〔2017〕

272 号），同意该项目变更，原濮县发改〔2017〕161 号文件作

废。明确了该项目的建设规模和内容、选址意见等，总投资

47,000.00 万元。 

（八）濮阳县棚户区改造清河小区安置房建设项目审批手续 

2017 年 10 月 14 日，县发改委作出《关于濮阳县棚户区改

造清河小区安置房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濮县发改

〔2017〕165 号），明确了该项目的建设规模和内容、总投资、

选址等意见。 

2018 年 8 月 10 日，县发改委作出《关于濮阳县棚户区改造

清河小区二期安置房建设项目建议书的批复》（濮县发改〔2018〕

109 号），同意该项目建设。 



2018 年 8 月 13 日，县国土局作出《关于濮阳县棚户区改造

清河小区安置房建设项目用地的预审意见》（濮县国土资〔2018〕

261 号），同意该项目通过用地预审。 

2018 年 8 月 18 日，县发改委作出《关于濮阳县清河小区改

造一期安置房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濮县发改〔2018〕

190 号），同意该项目建设。 

2018 年 8 月 18 日，县发改委作出《关于濮阳县清河小区改

造二期安置房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濮县发改〔2018〕

209 号），同意该项目建设。 

2018 年 9 月 13 日，豫开城投取得县住建局核发《建设项目

选址意见书》（选字第 410928201809008 号、第 410928201809010

号、第 410928201809006 号、第 410928201809007 号、第

410928201809005 号 、 第 4109282018090010 号 、 第

410928201809009号），建设项目名称为濮阳县棚户区改造清河

小区安置房（D-01-04、D-01-06、D-02-03、D-02-06、D-03-01、

D-01-06、D-03-02）。 

2018 年 11 月 07 日，县环保局出具《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

记表》,濮阳县棚户区改清河小区造安置房建设项目（一期）环

境影响登记表已完成备案，备案号：201841092800000397。 

2018 年 11 月 07 日，县环保局出具《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

记表》,濮阳县棚户区改清河小区造安置房建设项目（二期）环

境影响登记表已完成备案，备案号：201841092800000396。 



2018 年 11 月 16 日，豫开城投取得县住建局核发的《建设

用 地 规 划 许 可 证 》 （ 地 字 第 410928201811003 号 、 第

410928201811005 号 、 第 410928201811002 号 、 第

410928201811004号、第 410928201811001 号、），项目名称为

濮阳县清河小区棚户区改造一期安置房建设项目（D-01-04、D-

01-06、D-02-03、D-02-06、D-03-01）。 

2018 年 11 月 16 日，豫开城投取得县住建局核发的《建设

用 地 规 划 许 可 证 》 （ 地 字 第 410928201811006 号 、 第

410928201811007号），项目名称为濮阳县清河小区棚户区改造

二期安置房建设项目（D-01-06-02、D-03-02）。 

（九）濮阳县濮上人家安置房建设项目（三期）审批手续 

2017 年 10 月 14 日，县发改委作出《关于濮阳县濮上人家

安置房（三期）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濮县发改〔2017〕

158 号），明确了该项目的建设规模和内容、总投资、建设期限、

地点等意见。 

2017 年 10 月 14 日，县环保局作出《关于濮阳县濮上人家

安置房（三期）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濮县环审〔2017〕

50 号），同意该项目建设。 

2018 年 8 月 10 日，县发改委作出《关于濮阳县濮上人家安

置房三期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变更的批复》（濮县发改〔2018〕

184 号），同意该项目变更。 



2018 年 8 月 13 日，县国土局作出《关于濮阳县濮上人家安

置房三期建设项目用地的预审意见》（濮县国土资〔2018〕254

号），该项目通过用地预审。 

2018 年 9 月 17 日，建投公司取得县住建局核发《建设项目

选址意见书》（选字第 410928201809013 号），建设项目名称为

濮上人家安置房三期建设项目。 

2018 年 10 月 17 日，建投公司取得县住建局核发《建设用

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410928201810003 号），用地项目名称

为濮上人家安置房三期建设项目。 

（十）濮阳县魏庄东街二期（南关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审

批手续 

2017 年 11 月 17 日，县环保局作出《关于濮阳县魏庄东街

二期（南关片区）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濮县环审〔2017〕73 号），同意建设该项目。 

2017 年 11 月 17 日，城投公司取得县住建局核发《建设项

目选址意见书》（选字第 410928201711292 号），项目名称为魏

庄东街二期（南关片区）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 

2017 年 11 月 17 日，县国土局作出《关于濮阳县魏庄东街

二期（南关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用地的预审意见》（濮县国土

资〔2017〕235 号），同意该项目通过用地预审。 

2017 年 11 月 20日，县发改委作出《关于濮阳县魏庄、东街

城中村改造项目二期（南关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



告变更的批复》（濮县发改〔2017〕274号），同意该项目变更，

原濮县发改〔2017〕162号文件作废。明确了该项目的建设规模

和内容、选址意见等，总投资为95,000.00万元。

2017年11月20日，城投公司取得县住建局核发《建设用地

规划许可证》（地字第410928201711305号），用地项目名称

为濮阳县魏庄东街二期（南关片区）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濮阳市濮阳县棚户区改造项目已

列入国家棚改计划，取得可研批复、土地审批、规划审批和环

评审批，项目立项审批手续真实、有效。

     

 

 

 

五、项目收益性与融资平衡安排

根据《专项评价报告》，濮阳市濮阳县棚户区改造项目收

益通过土地出让来实现，因此，本项目具有收益性。

 

 

 

 

濮阳市濮阳县棚户区改造项目总投资为918,901万元，共

申请债券资金为 710,100万元， 已于2018年使用债券资金

80,000.00万元，2019年使用债券资金123,100.00万元，2020 

使用债券资金42,800.00万元，2021年使用107,300.00万

元，2022计划使用356900万元，已使用98,600.00万

元。本次申请30000万元。

2020年河南省生态环保和城镇基础设施专项债三

期-河南省2020年二十六期专项债券中28,000.00万

元资金用途调整，期限为三十年，利率是3.76%，于河

南省2020年二十六期专项债券到期一次性偿还28,000 

.00万元本金。根据项目资金平衡分析结果，濮阳市濮阳县

棚户区改造项目的本息资金覆盖率大于1.10。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濮阳市濮阳县棚户区改造项目部

分资金来源于前期已发行专项债资金用途调整，符合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管理规定，具有收益性，该项目相关收益能

够合理保障偿还本息资金，能够实现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本所为濮阳市濮阳县棚户区改造项目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 

本所现持有河南省司法厅核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

（证号：31410000MD0160407F），经办律师均持有《中华人民共

和国律师执业证》且均通过年度检验。本所及经办律师具备为濮

阳市濮阳县棚户区改造项目提供法律服务的业务资格。 

（二）会计师事务所及《专项评价报告》 

河南卓越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为濮阳市濮阳县棚户

区改造项目的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进行评价，并出具了

《专项评价报告》。 

卓越会所现持有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专业分局核发的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10100MA406HQH8F 的《营业执照》；持有

河南省财政厅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证书序号：

0002295）。经办注册会计师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

师证》且通过年度检验。卓越会所及经办会计师具备为濮阳市

濮阳县棚户区改造项目进行专项评价的业务资格。 

七、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濮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机关单

位，具备以濮阳市濮阳县棚户区改造项目申请专项债券资金的

主体资质。 

（一）律师事务所及《法律意见书》

六、有关中介机构及文件



2、濮阳市濮阳县棚户区改造项目具有公益性，截至本法律

意见书出具日，该项目不存在违法、违规情形。 

3、濮阳市濮阳县棚户区改造项目已列入国家棚改计划，取

得可研批复、土地审批、规划审批和环评审批，项目立项审批手

续真实、有效。 

 

 

 

 

4、濮阳市濮阳县棚户区改造项目部分资金来源于前期已发

行专项债资金用途调整，符合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管理

规定，具有收益性，该项目相关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本息资

金，能够实现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5、为濮阳市濮阳县棚户区改造项目相关事项提供专项服务

并出具专项意见及报告的律师事务所及经办律师、会计师事务所

及注册会计师均具备相应的业务资格，且通过年度检验。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肆份，无副本，自经办律师签字并加

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此页以下无正文，下转签章



（此页为《河南克谨律师事务所关于濮阳市濮阳县棚户区改造

项目的法律意见书》之签章页） 

 

 

 

 

 

2020 年 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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